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行为，促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0号）、《关于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诚信综合评价标准的通知》（穗建筑[2010]1186号）
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市场行为的评价内容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内容包括业绩、纳税得分和不良行为扣分。其中业绩得分由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计算机系统自动计算得分；纳税得分按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分；不良行为分严重不良行为、一般不良行为和轻微不良行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不良行为，按《关于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诚信综合评价标准的通知》要求实行扣分，其采集、记录公布由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实施。
二、市场不良行为的检查实施与事实认定
    市场不良行为的检查采取日常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相结合。市场不良行为的调查、取证工作必须由两人以上（含两人）完成，并听取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附件：
附件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不良行为检查记录表
附件二：造价咨询企业市场不良行为调查取证记录表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不良行为检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或项目
	　

	被检查单位
	　

	被检查人员
	　

	检查情况记录
	严重不良行为：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过期还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2、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3、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

□4、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

□5、经检查，企业资质达不到建设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的

□6、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7、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8、有意抬高、压低工程造价或者提供虚假报告，或与建设某相关主体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9、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分的行为

□11、造价咨询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或签订阴阳合同的；或造价咨询活动中从事事法律、法规、规章禁止实施的其他行为

□12、拒不协助、配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或机构）的监督、检查的，或拒绝提供反映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

□13、在造价咨询活动中，不执行行为规范或强制性标准的，拒不执行广州市造价管理部门的调解或解释意见的

□14、客户投诉在新闻媒体曝光，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并经核实属实的

□15、主观上故意上报上级管理部门的咨询业务数据不实的

□16、在广州地区从事造价咨询的企业，未在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立诚信档案（A类IC卡)的

一般不良行为：

□1、工作人员利用代理业务之便，在约定的咨询服务酬金外收取利益，尚未构成犯罪的

□2、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3、未按规定保存造价档案文件资料的

□4、被市建委及以上行政监督部门（或机构）通报批评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行政监督部门（或机构）规范性文件，尚未达行政处罚和刑罚程度的行为

□6、发生客户投诉经核实属实

轻微不良行为：

□1、企业数据库中基本信息（在穗经营的场地、管理机构、相关人员等信息）录入不完整或更新不及时更新的

□2、企业名称、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及股东、注册地、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事项发生变更，未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资质许可机关责令办理，逾期未办理的

□3、未安排从业人员参加行政监督部门（或机构）举办的业务学习培训活动

□4、造价咨询资料有存档，但存档资料不完整、不齐全的

□5、其他轻微不良行为




附件二：

造价咨询企业市场不良行为调查取证记录表
	调查取证单位
	
	调查取证时间
	

	调查取证地点
	
	调查取证人
	

	被调查取证单位
	
	被调查取证当事人
	

	调查取证事项
	被调查当事人的申述

	
	

	
	

	
	

	
	

	
	

	调查取证结论
	


